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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要求，

进一步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合规负责人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现行《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公司设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1 名，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全面负责公司的合规管理工作，对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合

法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和检查。合规总监由公司董事会聘任和解聘,并应当经

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认可。合规总监应具备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任职资格条

件。” 

修改为《公司章程》第一百七十三条“公司设合规总监（合规负责人）1名，

合规总监是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向董事会负责，对公司及员工的经营管理和执业

行为的合规性进行审查、监督和检查。合规总监的任职资格应当符合监管规定。

合规总监不得兼任与合规管理职责相冲突的职务，不得负责管理与合规管理职责

相冲突的部门。 

合规总监由董事会决定聘任，并应当经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认可后方可

任职。公司解聘合规总监应当有正当理由，并在有关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的规定时

间内将解聘理由书面报告中国证监会相关派出机构。 

合规总监提出辞职的，应当提前向公司董事会提出申请，并向中国证监会相

关派出机构报告。在辞职申请获得批准之前，合规总监不得自行停止履行职责。

合规总监不能履行职责或者缺位时，公司及时指定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高级管理

人员在一定时间内代为履行职责，并在做出决定之日起的规定期限内向中国证监

会相关派出机构作出书面报告。” 

二、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章

程》所涉重要条款经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本



次《公司章程》修订的相关手续，并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核准情况对《公司章程》

进行相应的修改。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月 12日 


